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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

（《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》已经 2007 年 10 月

17 日市人民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2007 年 10 月 22 日淮南

市人民政府令第 114 号发布，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根据

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2019 年 12

月 2 日淮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147 号修订。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，控制白蚁危害的发

生和蔓延，消除蚁害隐患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及其监督管理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白蚁防治，是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装

饰装修房屋的白蚁预防处理和已建房屋建筑的白蚁灭治。

第四条 市、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可以委托其所属的白蚁防治

机构负责日常工作。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白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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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白蚁防治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综合

治理的原则。

白蚁防治机构应当依法开展白蚁预防、灭治工作。

第六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和装饰装修非住宅房屋的，

应当实施白蚁预防处理。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与白蚁防治机构

签订白蚁预防合同。

第七条 白蚁预防合同应当载明防治范围、质量标准、验收

方法，双方的权利、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。

第八条 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白蚁预防施工，建设单位、施工

单位应当予以配合。预防施工完毕后，白蚁防治机构应当向建设

单位出具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证明文件。

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预售或销售时，应当向购

房人出具白蚁预防合同或实施白蚁预防的证明材料，提供的住宅

质量保证书中应当包括白蚁预防质量保证的内容。

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地产产权登记手续时，应当向登记机构出

具白蚁预防合同和实施白蚁预防的证明材料。

第十条 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预防包治期限的房屋发生白

蚁危害的，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应当告知白蚁防治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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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灭治。

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白蚁危害现场查看和灭治工作时，房屋所

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应当配合。

第十一条 白蚁防治机构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，建立健全

施工管理档案、竣工验收、药剂进料、领料登记等制度，应当使

用合法药剂，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白蚁防治的施工技术规范和

操作程序进行防治，确保防治工程质量。

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没有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，能进行补防

的，应当及时进行补防；不能补防的，在工程交付使用的第 3 年

至第 15 年，应当每年进行一次白蚁危害检查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，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

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四条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

工作人员在白蚁防治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

职权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园林树木、通信设施、仓储设施、堤坝等建筑设

施，其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发现白蚁危害的，可以委托白蚁

防治机构进行灭治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